南投縣重大災害救濟安置執行計畫


壹、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 22、23 條。

二、社會救助法第 26 條。

貳、緣起

     88年9月21日大地震，頓時山崩地裂，許多建築物倒塌，災區斷垣殘壁，造成許多家庭生離死別，流離失所，無處安居，夜宿帳棚，生活頓時陷入困境。雖然當時各界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積極投入救災行列，惟百年來的大地震，造成家園嚴重摧毀，各地行政機關及救災體系均癱瘓，加上救災工作欠缺經驗、整合和效率，無法發揮最大功能。

     為期日後重大災害發生後，能有效供應災區資源及安置災民，擇定適當的地點作為災民臨時收容場所，俾能緊急安置災民，有效率的收受發放物資及救濟，以發揮民胞物與的精神，使受災居民能迅速回復原有的生活軌道，平復受創的心靈。

     再者，我國位處颱風、地震、水災等天然災害頻繁地帶，隨著經濟產業的發達。社會結構的變遷及都市化、國際化、複雜化、多樣化的發展趨勢致人為災害的發生逐年增高，實有必要建立健全的災害防救體制，強化災害防救功能，加強災害發生的緊急應變能力，於災害發生後，對於無家可歸之災民應妥為收容，並對於可能發生危險地區的民眾，提供安全之避難地點。同時依據公益勸募條例規定，結合民間資源，受理各界的捐資，妥善管理與運用，加速救災與重建。

參、目的

一、規劃救災物資籌備與儲存地點，有效率的收受各界捐贈之物資，並確實發放至災民身上，避免浪費、重置。

二、預先勘查安全地點，當災害發生，於第一時間徵借公共固定設施，設置災民臨時收容救濟場所，使頓時無處可居、無依的受災居民，能有暫時安居之所，並建立災民臨時身分證，以確實掌握收容災民的人數與查報，並協助緊急個案，安置於適當社會福利（慈善）機構。

三、防患未然，預防災害發生，使災害減至最低；一旦發生災害，能緊急應變，並結合民間資源（人力、物力、財力、人文資源、人緣資源等），透過各種外援與協助，使災民能迅速恢復正常生活，維持穩定的社會功能。

肆、計畫期程（作業程序）：

一、預防階段：

（一）各鄉（鎮、市）公所協調學校或勘查安全地點規劃設置災民臨時收容所，以因應緊急災害發生後，無家可歸災民之收容。

（二）依據災害防救法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所訂定之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作為災害發生後發放災害救助金依據，惟災害重大或中央對於災變另有其救助方案者，從其規定。

（三）社會處或各鄉（鎮、市）配合消防局災害防救中心各任務編組之各項災害演練計畫，並加強與各組救災工作人員協調聯繫，增強緊急應變功能。

（四）社會處成立天然災害、重大災害災民收容救濟總站任務編組，以執行災害發生社會局負責業務範圍內的災害防救事項，而各區收容救濟組依業務需要亦應比照辦理。

（五）建立民間社會福利資源清冊，於災害發生時，能迅速結合民間的資源投入災區搶（救）災工作。

（六）社會處社會福利科，針對偏鄉地區(尤以仁愛鄉、信義鄉)及易發生交通中斷地區，配合衛生局作業，對於慢性洗腎病患、術後療養、術後複診…等高需求醫療個案，進行避難疏散安置。
二、災害應變階段：

（一）成立社會處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召開會報，商討各項救災事宜。

（二）視災情狀況，成立緊急收容救濟總站，並督導各鄉（鎮、市）成立收容救濟站，迅速完成無家可歸災民的安置任務，確實掌握收容所之資料俾便及時收容分配。

（三）各鄉（鎮、市）災害發生時，由各鄉（鎮、市）災害防救中心收容救濟組掌管災民收容所規劃、指定分配、佈置，災民之登記、接待、管理、統計查報、供膳、撫慰、救濟等事項，社會處負責督導或協助。

（四）召集志工投入救災工作，並動員社會福利（慈善）機構或團體支援各項救災工作。

（五）受理各界捐贈物資與轉發，並規劃物資發放分配及管理事宜。

（六）安置弱勢災民（獨居老人、失依兒少、單親家庭、身心障礙者等），並成立災民服務站，慰訪災民，建立個案資料。

三、災害復原重建階段：

（一）災害發生時，由當地鄉（鎮、市）公所村（里）長或村（里）幹事立即會同當地警察機關勘查災情。

（二）依據勘查結果造具災民受領災害救助金清冊，由社會處派員或授權由各鄉(鎮、市)公所核發。

（三）救助流程依照災害防救法、社會救助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災害救助金則依據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訂定之救助種類及標準核發。

（四）中央政府如對於發生緊急災害有統一之災害救助金發放標準者，依據中央之規定辦理發放。

（五）協助災民生活重建。

伍、建立救濟安置體系：

一、平時收容救濟體系之整備：

    為圓滿執行災害預防、應變及善後，建構與南投縣政府相關單位聯繫、協調機制，並督導各鄉（鎮、市）建立收容救濟體系，以因應災變。

二、社會處成立收容救濟總站，其組織編制如下：

   處長擔任召集人，副處長擔任執行長，專員綜理各項搶（救）災事宜，社會救助科擔任現場指揮者，編制七個分組（包括協調聯繫組、災民服務組、物資組、人力資源組、安置組、總務組、勞工服務組等），每個任務編組設組長及若干組員，執行災害救助工作，災民收容救濟總站的所有工作人員，均由社會處或所屬機關工作人員派任。

三、收容救濟總站各分組由社會處處長預先調派處內各科同仁兼任，其各組業務範圍臚列如下：

（一）協調聯繫組（總務）：

      1.負責於災害發生後立即通報處長、副處長、專員、社會救助科，並依災情需要於災害發生後二小時內召開小組會報，研商搶（救）災相關事宜。

      2.社會救助科負責彙整災後政府機關所發布之各項救助措施，提供災民及工作人員參考使用，並負責發布新聞公告週知。

      3.負責協調民政處、建設處、消防局及軍方等單位，即時提供人力、車輛、住宅等，以應急需。

      4.社會救助科負責於災害發生接獲總務通報後，聯絡各組負責單位主管二小時內至社會處參加會報，配合各組需求適時發布新聞，並即時處理其他相關事宜。

      5.總務負責（規劃）研究規劃未盡事宜。

（二）災民服務組：

      1.災害發生後負責在災害現場設置災民服務站，並指派工作人員於現場為災民提供各項服務。

      2.調派社工人力至災區訪視，針對罹難者家屬提供慰訪服務，即時建立相關資料，並依災民需求協調各相關單位提供服務。

      3.依據社工人員所建立之災民基本資料，整合輔導資源提供各項社工處遇。

（三）物資組：

      1.負責派員於適當的地點收受各界捐贈之物資，各社會福利（慈善）機構或團體協助之。

      2.依各物資中心之需求，調度車輛及隨車志工將物資送至各區物資中心，並協調行政處（事務管理科）協助之。

      3.建置民生物資供應之廠商名單，以應災害發生急需。

      4.協調各地物資儲存地點，並派員妥善管理。

（四）人力資源組：

      1.負責建立災害發生後各主動聯繫有社工專長者資料，並依各災區實際需求予以調派媒合。

      2.負責設計志工表格，交由社會處各科及本縣相關社會福利（慈善）機構或團體填寫所屬志工資料，彙整成冊，並於災害發生後受理各界志工登記，以隨時調度。

（五）安置組：

      1.負責設計收容機構之表格，交由社會救助科、社工及婦幼科及社會福利科等負責填寫老人、身心障礙者、兒童、婦女、少年等收容機構資料，並彙整成冊，以應災害發生時使用。

      2.依據災民服務組提出之需求媒合安置弱勢災民。

（六）勞工服務組：

      1.辦理勞工災害之處理事項。

      2.依據災情，研訂就業服務、職業訓練、人力規劃等福利服務，協助受災民民眾重回社會正常生活，免於二次受災。

（七）總務組：負責物品採購、徵信作業及後勤支援等相關事宜。

（八）建構社會處緊急連絡網。

四、各區收容救濟站之實施步驟：

（一）各鄉（鎮、市）為預防、應變及天然災害善後或重大災變緊急應變，應依各區實況，勘查安全地點，徵借或徵用公共固定設施，設置災民臨時收容救濟站。

（二）各鄉（鎮、市）災民臨時收容救濟站應編制職掌與分工，參與防救中心辦理的各項演練活動，加強與各組成員溝通、協調，以因應災害發生時之緊急動員。收容救濟站的所有工作人員由鄉（鎮、市）公所成員派充。

（三）災民收容救濟的主要任務為災民的調查、登記、收容、救濟、統計、安全管理、遣散、無依者之協調安置，並掌管其他文書、庶務、出納、防護等事項。

（四）凡遭天然災害、重大緊急災變，確實因家業毀損或扶養義務人死亡，或受傷治療中，致無法生活者，均可向災民收容所申請收容救濟。

（五）各鄉（鎮、市）對於收容之災民應登錄、建立相關資料，並確實掌握收容的人數，並維護其安全。

（六）災民收容的期限，一般應於災害救助金發放後，終止收容。但另有規定或無親人可協助且需人照顧，確實有安置需要，協調社會處安置於適當的機構照顧。

（七）災民收容救助金之發放（民生物資供應），依據「災害防救法」、「社會救助法」及「南投縣危險區域（村里、聚落）因應天然災害緊急救濟民生物資儲存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緊急救助災民。

（八）為因應天然災害或重大災變救濟（助）業務，得成立救濟（助）委員會。

（九）救濟站所需之炊、餐、寢具，由各鄉（鎮、市）公所向民間徵借，如徵借困難或徵借之物，不敷使用時，得報請社會處撥款購買。救濟站如設置在附有營養餐之學校，可借用營養午餐之炊餐具。

（十）救濟工作結束後，凡向民間徵借之物品應歸還。如有短少毀損，應報請查驗後，予以賠償，凡經政府購買之物品，應由原承購鄉（鎮、市）公所，分別造冊妥為保管。

陸、經費

（一）天然災害或重大緊急災害所需之救濟（助）經費，由年度預算支應，如不敷使用，依規動支南投縣政府災害準備金。

（二）災民收容救濟站提供災民伙食，依實際需要核給，其中食米每人每日以零點四公斤計算，飲用水每人每日以四公升計算，如未能依前揭原則供給糧食及民生用品時，膳食主副食費依每人每日新臺幣一百二十七元補助收容安置單位或民間團體供應熱食服務。
（三）為因應重大緊急災變得成立賑災捐款專戶，受理各界捐款。

柒、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修正時亦同。
訂定日期：中華民國 92 年 05 月 14 日


修正日期:中華民國96年05月14日府社助字第09600947370號


修正日期: 中華民國102年07月30 日府社助字第1020148848號








PAGE  
５

